
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校內巡堂實施計畫 

107.08.30 

 

一、依據：1.部頒「加強輔導中小學正常教學實施要點」。 

2.本校教師及職員出勤差假管理要點。 

二、宗旨：促進教學正常化，按教學進度表及日課表上課，準時上下課；了解教師教

學情形，班級狀況，學生學習活動，以提高教學成效。 

三、目的：1.隨時瞭解全校教學活動狀況。 

2.適時處理所發現之特殊情況或偶發問題，以策勵改進。 

3.提升教學成效，維護校園安寧，協助師生建立良好學習環境。 

四、組織：由校長、各處室主任、組長等人員組成。 

五、巡堂時間： 

（一）定時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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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◎巡堂人員請於當日下午 5點前將巡堂表送回教務處。 

（二）不定時：除排定之巡堂時間外，校長、各處室主任因業務需要亦得不定時巡堂。 

 



六、巡堂紀錄： 

（一）巡堂重點：1.教學、學習、教學設備、衛生、整潔、秩序、師生關係等。 

2.巡堂時若遇有偶發事項或特殊情況，應立即處理或會同有關人員

適時妥處；並具體扼要加以紀錄。 

3.巡堂記事欄應填寫班級、科目、記事及處理情形。 

（二）狀況處置： 

                1.教務處設置「巡堂紀錄表」，供巡堂人員巡堂紀錄使用，當 

                 巡堂完竣後，請將巡堂紀錄簿冊夾交回教務處。每週由教務處彙 

                 整，呈校長批閱後會有關處室及老師以茲改進、勉勵。 

 2.巡視時如發現特殊狀況，應及時處理並向相關處室報告。必要 

時，填寫「教學巡堂意見通知單（附件二）」，由巡堂員簽名後

交教務處，通知當事人參考改進。 

（三）代理人：輪值巡堂人員公出或請假由代理人視導，並填寫記錄。 

（四）巡堂職責：1.巡視學生上課秩序及學習態度。 

2.協助教室教學設備使用，精進教學。 

  3.偶發事件之防範及處理。 

   遇偶發事件，巡堂人員應立即聯繫有關處室人員妥善處理。 

4.提供教學環境及改進事項之建議。 

（五）巡堂範圍：全部校區（校園、活動中心、專科教室等）。 

（六）填表要領：請確實執行巡堂工作。 

七、輔導與獎懲：如發現任課教師有任何缺失，由教務處妥善追蹤輔導。 

八、本辦法經主管會報討論，呈請校長核准公布後實施。 



金門縣金沙國中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巡堂紀錄表（附件一） 

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第   週 星期____ 記錄方式：「ˇ」良好；「△」待改進；「X」須輔導協助 

獲評精進班，將於當週秩序評比加 3分，並公告於公告欄，一學期累積 6次，該班學生記嘉獎一次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巡堂人員：            教學組長:            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＊ 突發狀況之填寫應簡要填寫班級、科目、任課教師、記事及處理情形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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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態度             

桌椅整齊             

地板整潔             

設備管理             

班級好讀         
    

         精進班:________班(最多ˇ)                   關懷班:________班(三個 X) 

特
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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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

特殊或問題事項 處理情形及會辦 會辦處室意見 

班級:      教師: 

 

事件: 

  



 

 (附件二） 

示例 

＊ 教 學 巡 堂 意 見 通 知 單（存查聯） 

 

※授課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30 日第 6 節﹝ 2時 40分﹞ 

※授課班級：  八 年 五 班  

※授課科目：國文科 

※會知事項：         老師於前述時間授課有下列情形： 

□遲到﹝ 分鐘﹞   

□自行調、代課     

教室經營請改進﹝□學生擅離教室 □學生瞌睡學生嬉戲、喧嘩﹞ 

其他:課堂進行中無特殊原因，坐著授課，未曾走動。 

 

巡堂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： 

 

﹝本單一式二聯，一聯會當事人，一聯會教務處存查﹞ 
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示例 

教 學 巡 堂 意 見 通 知 單（通知聯） 

※授課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30 日第 6 節﹝ 2時 40分﹞ 

※授課班級：  八 年 五 班  

※授課科目：國文科 

※會知事項：         老師於前述時間授課有下列情形： 

□遲到﹝ 分鐘﹞   

□自行調、代課     

教室經營請改進﹝□學生擅離教室 □學生瞌睡學生嬉戲、喧嘩﹞ 

其他:課堂進行中無特殊原因，坐著授課，未曾走動。 

 

教務處： 

 

﹝本單一式二聯，一聯通知當事人，一聯留教務處存查﹞ 

 



  (附件二） 

＊ 教 學 巡 堂 意 見 通 知 單（存查聯） 

 

※授課時間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第    節﹝   時 分﹞ 

※授課班級：    年   班  

※授課科目：    科 

※會知事項：         老師於前述時間授課有下列情形： 

□遲到﹝ 分鐘﹞   

□自行調、代課     

□教室經營請改進﹝□學生擅離教室 □學生瞌睡□學生嬉戲、喧嘩﹞ 

□其他: 

  

巡堂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教務處： 

 

﹝本單一式二聯，一聯會當事人，一聯會教務處存查﹞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授課老師時間: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教 學 巡 堂 意 見 通 知 單（通知聯） 

 

※授課時間：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日第    節﹝   時 分﹞ 

※授課班級：    年   班  

※授課科目：    科 

※會知事項：         老師於前述時間授課有下列情形： 

□遲到﹝ 分鐘﹞   

□自行調、代課     

□教室經營請改進﹝□學生擅離教室 □學生瞌睡□學生嬉戲、喧嘩﹞ 

□其他: 

 

 

 

教務處： 

 



附件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事件紀錄表 

  時間：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星期       第     節 

  地點： 

  教師: 

  學生：    年   班   姓名          

  事件概述 

  

  巡堂人員          教務處          會辦處室         校長 


